
1 式 2 份 

領 取 徵 收 補 償 費 委 託 書 
 

本人所有座落     鄉鎮     段     地號等    

筆土地及地上物為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

工程用地徵收範圍內，因事未克親自辦理，特委

由        先生（女士）代理本人領取上開地號

各項徵收補償費。 

 

    此    致  

彰化縣政府    

台灣土地銀行  

 

               委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簽章(印鑑章) 

  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

               受委託人  ：                簽章(受託章) 

  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日 


